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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报 2019 年上半年度 

“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的通知 

各院（系）、直属单位：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沪交人〔2018〕28 号）文件精神，支持和帮助新进青年教师启动和

开展科研工作，现就 2019年上半年度“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申报

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申请人应为我校在岗的高等教育教师系列编制的青年教师（包含

专职科研），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期间办理好入职手续； 

2. 具有博士学位，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已获得校内人才计划（或团队计划）资助人员、绿色通道引进人

员，将不予重复支持；专职教学人员不在支持范围。 

二、资助期限与标准 

本计划资助期三年，资助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申报项目经审核通过后，下发科研启动经费总计 20万元（人文

社科类为 10万元），安家补助费 1万元。 

三、申报程序 

1. 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16日前将填写完

整的《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课题申报书》（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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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一份、纸质版一式三份交至所在单位人事干事。 

2. 院系初审。各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如岗位期不满三年或

可能将在近期离开岗位的，不建议申报。审核后，单位进行公示，并

于2019年7月26日前将与通过者签订的《岗位协议》（复印件盖院章），

连同《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课题申报书》（附件 1，

电子版一份，纸质版一式三份）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

启动计划”申报汇总表》（附件 2，电子版和纸质版各一份）递交至人

力资源处（新行政楼 B425 室赵文芳），电子版请打包上传至

https://jbox.sjtu.edu.cn/l/g1ydi8 。  

3. 校级审核。人力资源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确定资助名单并

通知各单位人事干事。 

四、经费使用 

1. 按照本项目管理办法，科研启动经费实行专款专用，应根据批

准的项目预算以及学校科研经费管理有关规定合理使用，不能用于与

教学科研无关的其他开支。  

2. 经费使用期限为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项目

周期结束时，达到本计划要求者，如经费尚有结余，经费使用期限可

延长一年，一年后收回剩余经费；未达到要求者，直接收回剩余经费。 

五、考核与验收 

项目周期结束时，申请人应向院系提交课题成果及经费使用总结

报告并附相关材料，由院系组织考核。按照本项目管理办法，达到要

求者，续聘期为三年；未达到者，根据所在单位需要，可续聘一年；

以此考核结果作为聘期考核结果和是否签订下一聘期合同的重要依据。 

特此通知。 

https://jbox.sjtu.edu.cn/l/g1yd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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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课题申报书 

2. 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申报汇总表 

 

 

 

上海交通大学 

2019年 7月 2日 

 


